乌恰县康苏水库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康苏水库工程管理，增强全社会节约水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确保用水安全和水利工程正常运行，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根据乌恰县水利局《关于调整乌恰县康苏水库供水价格的请示》，近期委托新疆盛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乌恰县康苏水库水利工程供水开展了成本审核，根据成本审核结果，乌恰县发改委会同水利局初步拟定了《乌恰县康苏水库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调整方案》，现具体调价方案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水库管理站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水库管理站，机构类型：事业单位，法人：如斯太木·伊斯马伊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53024MBOT453013，成立日期2020年12月10日，宗旨和业务范围：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养法等法律法规，对水库进行科学安全的管理，做好水源地的保护及水利枢纽工程水资源的统一调度工作，做好水库各项水工程建筑物的观测记录，整理分析保护水库工程设施的完备，负责水库的防洪防汛工作，负责水库范围内的绿化及林带管理，康苏水库现有职工6人。

康苏水库基本情况

康苏水库，位于克州乌恰县康苏镇，该项目于2015年10月开工建设，2020年5月通过蓄水阶段验收，工程总投资3.7亿元，水库总库容977万立方米，康苏水库具有城市供水、工业供水、农业供水及生态供水等功能。
康苏水库引调水工程（一期），项目总投资17223万元，其中使用专项债8000万元，2022年完工投入使用，主要通过管网向城镇供水，设计年供水量564.7万立方米。

康苏水库引调水工程（二期），项目总投资1300万元，其中使用专项债1000万元，2023年完工投入使用，主要通过管网向康苏镇工业园区进行供水，设计年供水量308.52万立方米。
（三）现行供水价格 

乌恰县康苏水库现行供水价格为2022年制定，非农业供水（工业）价格为2.72元/立方米。

二、调整供水价格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乌恰县在保障供水安全、提升水质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投资1.85亿元建设了一期、二期康苏引调水工程，每年需偿还利息340.5万元，随着经济发展，供水的各项成本如基础设施建设、设备维护、人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等不断上涨。若长期维持低水价，供水单位难以覆盖成本，会影响正常运营和服务质量。合理提高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可促进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对提高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合理配置水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供水成本测算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第7号令）；

3.《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4.《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核算》（水财经〔2007〕470号）；

5.《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6〕2号)；

6.《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发改价格〔2022〕55号）；

7.《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2年第54号令；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新发改规〔2024〕3号；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新政发〔2023〕34号）；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新发改农价〔2024〕189号）。
四、供水成本监审结论

（一）康苏水库供水成本

1.供水量。核定的供水量为14175958.30立方米（农业供水量：5489095.64立方米，非农业供水量：8686862.67立方米）。
2.供水准许成本。经审核，乌恰县康苏水库供水准许成本为418.33万元。准许单价成本为0.3元/立方米。
（二）康苏水库管网供水成本

1.供水量。核定的供水量为10332689.00立方米（城镇供水量：8481569.00立方米，工业供水量：1851120.00立方米）。
2.供水准许成本。经审核，乌恰县康苏水库管网供水准许成本为7887470.52万元。准许单价成本为0.76元/立方米。
五、供水价格拟调整方案
乌恰县发改委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和建议，遵循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应提倡补偿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原则的基础上，经与部门多次协调沟通，依据监审报告拟定了乌恰县康苏水库水利工程原水价格和管网输送价格方案。

（一）康苏水库原水费价格

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乌恰县康苏水库水利工程供水准许成本0.3元/立方米+0.00元/立方米（无准许收益），综合水价为0.3元/立方米。

方案一，小幅调整。

1.农业用水：执行价格0.04元/立方米。

2.非农业用水：执行价格0.43元/立方米。

方案二，达到综合水价。

1.农业用水：执行价格0.1元/立方米。

2.非农业用水：执行价格0.43元/立方米。

（二）康苏水库管网输送价格

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乌恰县康苏水库管网供水准许成本0.76元/立方米+0.21元/立方米（准许收益），综合水价为0.97元/立方米。
方案一，达到供水成本（不含收益）。

1.城镇供水：执行价格0.30元/立方米。
2.工业供水：执行价格2.87元/立方米。
方案二，达到综合水价（含收益）。
1.城镇供水：执行价格0.50元/立方米。
2.工业供水：执行价格3.12元/立方米。

管网终端供水价格为原水费+管网输送价格。
六、调价分析
执行方案一，通过小幅调整供水价格，将有效减轻农民种地成本和城镇居民非居民用水成本。也对下游用水企业经营发展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避免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执行方案二，对供水价格大幅调整，容易产生直接的成本冲击，直接推高了下游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城市生活用水成本，容易影响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七、实施和修订

专家论证会结束后，形成论证报告，报请乌恰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


